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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葉世文曾為內政部營建署署長及改制前桃園

縣副縣長，明知未有公務支出，於營建署署

長時竟指示李秋芳（緩起訴，本案已經結案）

蒐集空白發票報銷支出。又於副縣長期間，

自行取得空白收據或發票，提供不實餐敘對

象與不實贈禮對象，指示不知情洪曉吉、吳

淑雅報銷，兩案共計詐得新臺幣12萬3,079

元。案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判刑8年在案，案

情顯然重大，依刑懲併行原則，行政上對於

葉世文部分，自有了解糾錯之必要案。 

貳、調查意見： 

葉世文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

公訴（105年度偵字第5869號）後，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

稱桃園地方法院）於民國(下同)108年12月5日判決(106

年度訴字第713號)略以：葉世文犯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

財物罪，處有期徒刑3年8月，褫奪公權3年，如附表一「金

額」欄
1
所示之未扣案犯罪所得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犯利用職務

上機會詐取財物罪，處有期徒刑7年2月，褫奪公權7年，

如附表二及附表三「金額」欄
2
所示之未扣案犯罪所得均

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

其價額。應執行有期徒刑8年，褫奪公權7年。沒收部分

併執行之。嗣桃園市政府以桃園縣（現已改制為桃園市，

為便於論述，除相關公文抬頭外，以下均稱桃園縣）前

副縣長葉世文因有公務員懲戒法（下稱公懲法）第2條第

1款所定事由，爰於 108年 12月 24日以府人考字第

                   
1
 按：合計2萬4,400元。 

2
 按：合計9萬8,67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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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319962號公務員懲戒案件移送書移請本院審查。茲

經調閱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3
（下稱桃園地檢署）、內政

部、桃園市政府及審計部桃園市審計處等機關卷證資料

函，並於109年5月8日詢問葉世文，及於109年5月13日函

請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送達受刑人葉世文簽名確認相

關文件後，業已調查竣事，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101年10月1日發布之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現政府支

出憑證處理要點）第3點規定：「各機關員工向機關申請

支付款項，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

實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行政院95年

12月29日院授主忠字第0950007913號函訂定「各級政府

機關特別費支用規定」，有關報支手續規定：「特別費之

支用，應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取得收據、統一

發票或相關書據。其因特殊情形，不能取得者，應由經

手人開具支出證明單，書明不能取得原因，並經支用人

(即首長、副首長等人員)核(簽)章後，據以請款。」、「特

別費原始憑證應註明用途或案據。」合先敘明。 

一、各機關員工向機關申請支付款項，應本誠信原則對所

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

負相關責任。葉世文明知特別費需以公務上實際消費

之單據請領，惟擔任內政部營建署署長期間，明知未

有足夠收據以核銷特別費，卻要求下屬協助處理，並

由李秋芳取得及填寫不實消費之空白收據以供核銷2

萬4,400元之特別費，核有違失： 

(一)葉世文前於97年8月29日至102年6月2日擔任內政部

營建署(下稱營建署)署長，李秋芳則於97年至營建

署任職核稿秘書，後升任主任。至戴佑玲係於74年

11月至營建署任職，於96年10月左右即調至營建署

                   
3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於107年5月25日配合法院組織法增訂第114條之2，更名為「臺

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https://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17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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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長室負責庶務工作，負責之業務包含署長特別費

之核銷。 

(二)營建署 97年至 101年每年均編列首長特別費 21萬

元，102年則編列16萬2,000元
4
。營建署署長特別費

係依據「各級政府機關特別費支用規定」辦理，使

用範圍多為婚喪喜慶之禮金、奠儀，及對本機關及

所屬機關人員之餐敘等，於每年預算額度內支用。

至核銷流程則依「各級政府機關特別費支用規定」

暨「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現「政府支出憑證處理

要點」)規定辦理
5
。 

(三)戴佑玲於104年7月24日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

（下稱桃園市調查處）調詢時稱：葉世文擔任營建

署署長期間的特別費，紅白帖、喜幛、輓聯的部分

我會與廠商聯繫、代墊款項，而餐敘飲宴的支出通

常是李秋芳或葉世文本人先行墊支，然後都是由李

秋芳再將相關消費收據交給我，李秋芳拿給我的單

據都是已經填好的，我會於每月月初統一辦理前月

特別費核銷，為了便於結算，不論是何人代墊的款

項，我都會先在用途說明欄統一註記「戴佑玲墊

支」，核銷後所有費用會先匯入我的戶頭，我扣除

我先墊支的部分，剩下的款項再交給李秋芳等語。

又，李秋芳於104年9月22日桃園市調查處調詢時

稱：款項核銷下來後會先由戴佑玲去領款，領出款

項後，戴佑玲會先扣除自己代墊的金額，再將其餘

的金額交給我，我也會扣除同仁代墊的款項，再將

葉世文支出的餘額交給葉世文、因特別費的金額不

高，所以通常就由主任秘書層級決行等語。 

(四)戴佑玲分別於97年12月5日及99年1月6日辦理署長

                   
4
 參見內政部109年5月12日內授營人字第1090808439號函。 

5
 參見內政部營建署105年4月1日營署秘字第1050017484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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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費之核銷，其檢附之支出憑證分別為載有97年

11月3日「便餐」1萬1,600元之「張家小館」免用

統一發票收據及載有 98年 12月 28日「便餐」 1萬

2,800元之「阿伯餃子館」免用統一發票收據。上

開特別費之核銷，內政部營建署支出憑證黏存單上

之「用途說明」欄均載有「戴佑玲墊支」，陳核過

程該等憑證黏存單除經李秋芳等核章外，均蓋有

「署長葉世文憑證專用章」。依前述李秋芳所證，

該等核銷雖蓋有「署長葉世文憑證專用章」，惟應

係由主任秘書層級決行。 

(五)本院詢據葉世文雖稱：不清楚有無於97年11月3日到

花蓮「張家小館」消費1萬1,600元。惟葉世文於104

年12月2日桃園市調查處調詢時稱：我有去過張家

小館，但沒有持張家小館的收據請領署長特別費，

沒有指示李秋芳填寫張家小館的收據及辦理核銷

云云。李秋芳則於104年9月22日桃園市調查處調詢

時坦承97年11月3日張家小館的收據上「營建署」

和「便餐」及數量、總價等筆跡都是我的，但我沒

有參與該次活動、我也不記得這張收據是誰拿給我

填寫的、 97年 11月3日的收據內容確實是我書寫

的，至於收據金額，是經我詢問葉世文花費多少，

依照葉世文跟我講的花費金額數字酌減後，再將金

額填寫入空白單據上、葉世文經常對外表示，特別

費太少，他實際支出的金額遠大於特支費額度，但

他又無法提供給我足額的發票或單據報支，但又要

我處理，我只好以空白收據自行填妥給戴佑玲報銷

等語。顯見，97年11月3日花蓮「張家小館」1萬1,600

元之消費，並非葉世文當日因公實際消費，係李秋

芳填寫空白收據以供核銷署長特別費。 

(六)再者，本院詢據葉世文雖稱：不清楚有無於98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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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8日到「阿伯餃子館」消費1萬2,800元。惟葉世

文於104年12月2日桃園市調查處調詢及105年12月

1日桃園地檢署偵訊時稱其並未去過阿伯餃子館。

又李秋芳於105年12月1日桃園地檢署偵訊時稱：12

月28日是我問他手邊有無收據，他說沒收據，我問

他有無花用，他說都花掉了，所以我就幫他填單

據，但12月28日實際並無去阿伯餃子館消費等語。

顯見，98年12月28日「阿伯餃子館」1萬2,800元之

消費，並非葉世文當日因公實際消費，係李秋芳填

寫空白收據以供報支署長特別費。 

(七)又，葉世文於104年12月2日桃園市調查處調詢時稱

稱：「(問：署長特別費是否均需以公務上實際消費

之單據請領？)是的。」復於106年2月16日桃園地

檢署偵訊時稱：「(問：擔任營建署長期間有2張收

據， 1張是張家小館 11600元，1張是阿伯餃子館

12800元，李秋芳承認因為特別費核銷時間快到

了，要求他們要把這些事情處理好，你拿的收據不

夠，他只好在空白收據上填上金額去報帳？)這都

是秘書在做，他們怎麼做的細節，我不清楚」、

「(問：因為要報帳要收據，你拿不出來，下面的

人才需要幫你做，因為你錢花掉了，但收據不夠？)

有時候會有這種情況。」等語，且本院詢據葉世文

稱：「李秋芳有說那是她權宜措施」、「我沒有拿空

白收據」云云，惟李秋芳於104年10月20日桃園市

調查處調詢時稱：戴佑玲告知我署長葉世文特別費

的消費發票不夠，我就會去問葉世文還有無在外消

費的收據可供報銷，葉世文就告訴我特別費都花不

夠，但有時都拿不到收據及發票，並要求我協助報

銷，於是我會問他是否有實際消費，葉世文則回答

他都有消費，但是他又沒有給我發票，並要求我協



6 

 

助處理，所以我不得以才會填寫這些空白收據，並

用於報銷署長特別費等語，復於108年10月23日桃

園地方法院審理時稱：「(檢察官問：我剛剛說的那

兩張單據核銷的錢的流向？)最後都給署長，因為

署長有支出，戴佑玲會拿給我做檢查，經常是我拿

給署長，都是現金。」等語。是以，葉世文雖推稱

是秘書等人負責特別費之核銷作業，惟其明知特別

費均需以公務上實際消費之單據請領，竟有因特別

費支用之收據不足，要求下屬處理之情事，且特別

費核銷後所得款項，扣除相關人員代墊部分後，李

秋芳係將其餘額交予葉世文，是以，葉世文實難以

核銷作業係秘書等人負責而卸責。 

(八)按各機關員工向機關申請支付款項，應本誠信原則

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如有

不實應負相關責任。葉世文明知特別費需以公務上

實際消費的單據請領。惟擔任營建署署長期間，明

知未有足夠收據以核銷特別費，卻要求下屬協助處

理，並由李秋芳取得及填寫不實消費之空白收據以

供核銷2萬4,400元之特別費，核有違失。 

二、各機關員工向機關申請支付款項，應本誠信原則對所

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

負相關責任。葉世文明知特別費及縣政業務費需以公

務上實際消費之單據請領，卻於擔任桃園縣副縣長期

間，提供不實之支出憑證及文書，交由該府秘書處據

以代為辦理核銷特別費4萬8,030元及縣政業務費5萬

649元，共計9萬8,679元，足生損害於桃園縣政府對

於經費核銷之正確性，上開行為核有嚴重違失： 

(一)葉世文於102年7月15日至103年5月29日擔任桃園縣

副縣長，吳淑雅於94年間至103年5月間、洪曉吉（本

於營建署任職）於102年7月至103年4、5月間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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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縣長辦公室秘書工作，劉黃陽於102年7月1日至

103年7月31日擔任桃園縣副縣長葉世文之司機，洪

嘉宏於98年4月間至104年間擔任內政部營建署城

鄉發展分署分署長（自該署副分署長升任）、陳興

隆於97年間擔任營建署都市計劃組組長（至105年

間仍在職）、李鴻源於101年至103年擔任內政部部

長、曾偉宏於101年至104年間擔任太魯閣國家公園

管理處（下簡稱太管處）處長。 

(二)桃園縣政府102年及103年編有特別費
6
及縣政業務

費
7
預算。102年副縣長特別費為每月10萬元、1年計

120萬元；103年每月7萬5千元，1年計90萬元。縣

政業務費於預算書並無明定個人之預算額度，惟依

行政慣例，葉世文每個月有4萬4千元之額度。該府

特別費之核銷係依「各級政府機關特別費支用規

定」報支手續及「支出憑證處理要點」(105年3月3

日修正名稱「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取得

收據、統一發票或相關書據辦理。縣政業務費之核

銷，則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取得收據、統

一發票或相關書據辦理。特別費及縣政業務費均由

該府秘書處就支用人提供之支出憑證(收據、統一

發票或相關書據)，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代為

辦理核銷流程。葉世文於104年12月2日桃園市調查

處調詢時稱：「（問：依副縣長特別費及縣政業務費

核銷規定，是否均需以公務上實際消費之單據請

領？）是的。」 

(三)洪曉吉於104年3月19日及104年10月28日桃園市調

查處調詢與105年8月11日桃園地檢署偵訊時稱：我

負責副縣長葉世文的公務行程安排登錄、公文初

                   
6
 特別費預算編列於「一般行政-行政管理-業務費-特別費」。 

7
 縣政業務費預算編列於「秘書業務-縣政工作-業務費-一般事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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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管理零用金、整理公務資料等工作；我負責確

認葉世文交給我的餐敘收據或發票上所載的餐敘

對象後轉交予吳淑雅，吳淑雅會製作載明葉世文餐

敘時間和對象的核銷便條送給葉世文親自簽章後

由吳淑雅做後續請款；相關費用核撥後，我定期再

將核撥款項湊足整數後交還給葉世文等語。又吳淑

雅於104年3月19日桃園市調查處調詢時稱：有一些

單據是葉世文餐會結束，第二天到辦公室時，就會

直接放到我桌上，但因為我不知道該餐會參加的對

象，所以我還是會詢問洪曉吉，洪曉吉會告訴我參

加的對象是那些人，我才會製作「核銷便箋」；核

銷時，葉世文或洪曉吉就會提供給我收據或發票，

並告知我該收據或發票的對象及用途，我再根據他

們所說的內容，製作「核銷便箋」，並將他們提供

的發票以釘書機固定在「核銷便箋」上，再交給洪

曉吉，由洪曉吉持該「核銷便箋」進入副縣長室向

他報告內容剩餘可動支特支費或縣政業務費的金

額，葉世文也會在「核銷便箋」簽署「世文」或「葉

世文」，簽署完後即置入公文夾內，透過公文交換

機制，交由秘書處辦理核銷及請款，款項下來後，

若是「款項副縣長已代墊」，秘書處則會將款項以

現金方式交給洪曉吉，並要求洪曉吉簽收，若是「款

項逕付商家」，則秘書處會直接通知廠商前來領取

款項；核銷下來的現金，都是洪曉吉先保管，等到

一定金額才會交給副縣長，至於他們現金如何交

付，一次交付多少金額，我不清楚等語。另葉世文

於104年12月2日桃園市調查處調詢時稱：我只會親

自簽名，但我不會仔細對照核銷便箋的內容，至於

我的印章是我授權洪曉吉幫我蓋的等語。是以，葉

世文擔任副縣長期間，特別費及縣政務費之請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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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葉世文取得支出憑證後，由其本人或洪曉吉將支

出憑證交予吳淑雅，葉世文並告知該等支出憑證之

用途，由吳淑雅製作載明用途之核銷便箋，並附上

該等支出憑證，交由葉世文簽章確認後，再送桃園

縣政府秘書處代為辦理核銷流程。 

(四)葉世文擔任桃園縣副縣長期間，透過不詳方式取得

並提供附表二及附表三所示商店之不實免用統一

發票收據與統一發票，並提供不實餐敘與贈禮對象

等用途，由不知情之吳淑雅依不實資訊製作核銷便

箋，並將該等支出憑證裝訂於核銷便箋上，交由葉

世文於核銷便箋簽章確認，再送桃園縣政府秘書室

據以代為辦理特別費4萬8,030元及縣政業務費5萬

649元之核銷流程。相關說明如下： 

1、附表二編號1至8「紹興美味小館」（位於臺北市

立法院附近）部分： 

（1）吳淑雅收到上開8張「紹興美味小館」免用統

一發票收據後，分別製作核銷便箋供葉世文請

領副縣長特別費1萬4,290元及縣政業務費2萬

6,595元，共計4萬885元。該等核銷便箋由葉世

文簽章確認後（除編號1係蓋有葉世文印章外，

其餘均由葉世文親簽「世文」），再送該府秘書

處代為辦理核銷流程。 

（2）紹興美味小館之負責人王○○(係當時之負責

人，現該店已改由他人經營)於104年2月12日桃

園市調查處調詢時稱：收據
8
的確都是我店內的

收據，收據上的餐費2個字都是我的字跡，102

年11月12日金額為5,450元這張收據是我母親

的字跡，另外12月19日金額為5,870元這張收據

                   
8
 按：為附表二編號1至8及卷附102年11月12日金額5,450元、102年12月19日金額5,870元，

後2筆收據未經檢察官列載於起訴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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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的字跡，其他收據上的金額、日期等字跡

都不是我、我太太或我母親的字跡，應該是由

來用餐的客人向店裡索取後自行填寫的等語。 

（3）上開編號8之102年12月31日「紹興美味小館」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係支付縣政工作招待營建

署陳興隆組長等便餐費用4,525元。惟當時擔任

營建署都市計畫組組長陳興隆於105年8月30日

桃園市調查處調詢時稱：我沒有去過紹興美味

小館用餐、葉世文擔任桃園縣副縣長期間並沒

有邀我出席過餐敘等語。 

（4）葉世文於104年12月2日桃園市調查處調詢時

稱：我真的不曉得為何秘書會拿這些收據來辦

理我的特別費或縣政業務費核銷，至於我簽名

核定時，我也沒有詳細過目這些內容，就直接

簽名了；就紹興美味小館而言，我每月帄均去1

至2次，所以我最多也就是提供4、5張收據，至

於其他收據究竟怎麼來的，又是何人交給洪曉

吉，我不清楚。 

（5）洪曉吉則於104年10月28日桃園市調查處調詢

時稱：這些收據應該是葉世文交給我或吳淑雅

並告知我們他餐敘的對象；若是葉世文交給我

的，都是已經填好的收據，我並未填寫過紹興

美味小館的空白收據；印象中葉世文並沒有在

102年 10月至 12月間頻繁至臺北市餐敘的紀

錄；我從未「紹興美味小館」消費用餐過。 

（6）葉世文的司機劉黃陽於105年9月12日桃園市

調查處調詢時亦稱：我沒有載葉世文去過紹興

美味小館，我對紹興美味小館的地址一點印象

都沒有。 

2、附表二編號9至16「薇薇小店」(位於桃園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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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面）： 

（1）吳淑雅收到上開8張「薇薇小店」免用統一發

票收據，分別製作核銷便箋供葉世文請領副縣

長特別費3萬3,740元及縣政業務費4,970元，共

計3萬8,710元。該等核銷便箋均由葉世文親簽

「世文」
9
後，再送該府秘書處代為辦理核銷流

程。 

（2）葉世文於104年12月2日桃園市調查處調詢時

稱：我常至薇薇小店用餐，也有拿該店收據辦

理副縣長特別費及縣政業務費核銷，我都有實

際消費，且我自行索取收據都是店家開立好

的，我沒有印象有招待李秋芳到薇薇小店用餐。 

（3）上開編號15之103年3月25日「薇薇小店」免用

統一發票收據，係支付縣政工作招待雪霸國家

公園管理處處長李秋芳等便餐費用4,970元。李

秋芳於 104年 10月 20日桃園市調查處調詢時

稱：103年間我在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擔任處

長，辦公室在苗栗縣大湖鄉，我從不曾至桃園

境內薇薇小店用過，我也從未聽過這間店的名

稱等語。 

（4）薇薇小店負責人李○○於105年8月11日桃園

地檢署偵訊時稱：編號9至16的收據都是我店裡

的收據，但上面的字都不是我們店裡人員所寫。 

（5）洪曉吉於104年10月28日桃園市調查處調詢時

稱：葉世文的行程都是由我登載的，吳淑雅不

會過問，印象中我沒有記載過葉世文至紹興美

味小館、薇薇小店招待賓客的行程；這些收據

                   
9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於109年5月13日中監戒字第10900226720號函，檢送該監109年5月13

日受刑人葉世文送達證書，葉世文表示，103年2月14日薇薇小店免用統一發票收據4,660元

之核銷便箋上「世文」為其所親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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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附表二編號9至16)應該都是葉世文交給我

要我轉交給吳淑雅辦理核銷的，印象中葉世文

交給我時上面都已經記好買受人、金額等相關

資料，因為這些餐敘我都沒有參加，我只能依

照葉世文的指示轉告吳淑雅該等收據的用途及

餐敘對象，我無法確認上面的記載是否屬實，

我也不可能向葉世文求證。 

（6）桃園地方法院106年度訴字第713號刑事判決

認定事實之證據及理由略以：附表二編號9
10
至

16的收據內容若記載屬實，則每次都需有達13

至19人一同至該店用餐，才會產生如此高額的

金額，李○○自無可能對之毫無印象，且李○

○已明確證稱「(受命法官問：剛才檢察官提示

給你的店內收據共8張，時間從102年10月到103

年4月，金額都是4、5千，在你印象中，你的店

內在這段時間有這樣的客人消費這麼多的金額

嗎？)沒有這麼大金額的現場消費，便當也沒有

這麼大的金額」等語，可見該等收據無實際消

費甚明。 

3、附表二編號17「藍藍飲食店」、編號18「張家小

館」、編號19「達基力部落屋」及附表三編號3「特

選海產店」： 

（1）葉世文於103年1月21日至23日以「私事待辦」

為由休假。吳淑雅收到上開「藍藍飲食店」、「張

家小館」、「達基力部落屋」及「特選海產店」

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後，分別製作核銷便箋，

供葉世文請領縣政業務費共計1萬3,200元。該

等核銷便箋均由葉世文親簽「世文」後，再送

                   
10
 本判決載編號8，實應為編號9。 



13 

 

該府秘書處代為辦理核銷流程。 

（2）「藍藍飲食店」(位於花蓮)： 

附表二編號17之103年1月23日「藍藍飲食

店」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係支付縣政工作招

待營建署洪嘉宏分署長便餐費用4,500元。惟依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差假紀錄，洪嘉宏

於103年1月23日並無至花蓮之公務行程、亦無

請假紀錄。又洪嘉宏於106年6月28日桃園市調

查處調詢時稱：當時我擔任營建署城鄉發展分

署分署長，葉世文算我的直屬長官，交往關係

多屬公務往來，僅有一般私交，我雖然已經不

清楚於103年1月23日的行程了，不過沒有印象

當天有與葉世文餐敘，且我若有到花蓮的公務

行程，一定會有出差紀錄或請假等語。 

（3）「張家小館」(位於花蓮)： 

附表二編號18之103年1月21日「張家小館」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係支付縣政工作招待內政

部李鴻源部長便餐費用4,100元。惟李鴻源於

103年1月21日是到新竹進行視察春安工作。又

李鴻源於106年6月28日桃園市調查處調詢時

稱：103年1月21日那天白天我在內政部上班，

晚上去新竹視察春安工作，印象中我有在葉世

文擔任桃園縣副縣長時在桃園餐敘過，但沒有

與他在花蓮餐敘過等語。葉世文於本院詢問時

亦稱：(問：你有沒有招待李鴻源在花蓮吃飯？)

那是秘書自己編的，李鴻源沒有參與云云。 

（4）「達基力部落屋」(位於花蓮)： 

附表二編號19之103年1月21日「達基力部

落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係支付縣政工作招

待雪霸國家公園李秋芳處長便餐費用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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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惟李秋芳105年12月1日桃園地檢署偵訊時

稱：(問：103年1月21日，你有無跟他在「達基

力部落」用餐？)我沒有去。 

（5）「特選海產店」（位於台東）： 

附表三編號3之103年1月22日「特選海產

店」免用統一發票收據，係支付縣政工作招待

太魯閣國家公園曾偉宏處長
11
便餐費用2,800

元。曾偉宏於103年1月22日之公務行程為參加

營建署新任署長就任典禮、業務簡報及臨時署

務會報，並於會議簽到簿上簽到。曾偉宏於106

年7月5日桃園市調查處調詢時稱：103年1月22

日我是到臺北參加新任營建署署長就職典禮；

我幾乎不曾參與葉世文在花蓮的私人行程等

語。 

（6）葉世文於本院詢問時辯稱：(問：103年1月你

有在達基力部落餐廳、特選海產店請客？)太魯

閣林○○
12
及曾偉宏有我的行程表及參加聚餐

的名單云云。桃園地方法院106年度訴字第713

號刑事判決認定事實之證據及理由略以：葉世

文及辯護人於桃園地方法院審理時翻稱，該時

段休假目的是受邀至太魯閣國家公園參加葉世

文先前擔任營建署署長時規劃的活動、並順道

前往拜訪阿美族藝術家○○○商談桃園航空城

裝置藝術之事，故附表二編號17至19及附表三

編號3之支出與公務相關云云。惟該判決則以林

○○之相關回復認定與葉世文所主張的「參加

                   
11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106年3月16日太政字第1060001228號函以，「本處前處長應為曾前處

長偉宏，非為曾偉玄。」 
12
 108年11月7日106年度訴字第713號刑事聲請調查證據狀載以，林○○(原名林○○)；又桃

園地方法院106年度訴字第713號刑事判決則載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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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管處活動」、「因航空城裝置藝術找○○○餐

敘商討」等情完全不符，且太管處108年11月6

日太政字第1080006625號函已明確表示該處於

103年1月21日至23日間並無舉辦活動。 

4、附表三編號1及編號2致贈李秋芳禮盒： 

（1）吳淑雅收到「屈臣氏」、「美華泰流行生活館」

之統一發票後，分別製作核銷便箋供葉世文請

領縣政業務費共計5,884元。前者核銷便箋蓋有

葉世文印章，後者則由葉世文親簽「世文」，嗣

送由該府秘書處代為辦理核銷流程。 

（2）附表三編號1之102年11月28日「屈臣氏」統一

發票，係支付縣政工作致贈營建署李秋芳主任

蜆精禮盒費用4,090元。附表三編號2之103年1

月17日「美華泰流行生活館」統一發票，係支

付縣政工作致贈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處長李秋

芳等咖啡禮盒費用1,794元。 

（3）李秋芳於104年10月20日桃園市調查處調詢時

稱：102、103年間葉世文並未致贈我任何禮盒

等語。葉世文於本院詢問時亦稱：(問：你102

年12月及103年11月有無送李秋芳蜆精禮盒及

咖啡禮盒費用？)我是有送過李秋芳東西，但不

是蜆精跟咖啡等語。 

5、葉世文於本院詢問時雖辯稱：「我都有消費，但

秘書寫錯」，及於上開調詢中稱：「我真的不曉得

為何秘書會拿這些收據來辦理我的特別費或縣

政業務費核銷……也不知道這些收據是誰交給

洪曉吉的」云云，惟101年10月1日修正之支出憑

證處理要點第3點規定：「各機關員工向機關申請

支付款項，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

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https://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17556
https://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17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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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世文本當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

責，倘吳淑雅所製作之核銷便簽有誤，葉世文簽

章時應使之更正，然葉世文並未向洪曉吉或吳淑

雅表示核銷便箋上內容有誤，並要求更正，是

以，葉世文以不知單據來源、秘書寫錯及自己在

核銷便箋上簽名並未閱覽校對內容是否屬實等

置辯，自不能免責。 

(五)綜上，各機關員工向機關申請支付款項，應本誠信

原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

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葉世文明知特別費及

縣政業務費需以公務上實際消費之單據請領，卻於

擔任桃園縣副縣長期間，提供不實之支出憑證及文

書，交由該府秘書處據以代為辦理核銷特別費4萬

8,030元及縣政業務費 5萬 649元，共計 9萬 8,679

元，足生損害於桃園縣政府對於經費核銷之正確

性，上開行為核有嚴重違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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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葉世文擔任桃園縣副縣長期間涉及違失部分，另案處

理。 

二、調查意見一、二上網公告。 

三、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財政及經濟委員會、內

政及族群委員會聯席會議處理。 

 

調查委員：蔡崇義 

          田秋堇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6  月  1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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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營建署署長時期各次憑證黏存單、收據內容) 

編號 收據日期 品項 商店 金額 費用性質 卷頁出處 

1 97.11.03 便餐 張家小館 1萬 1,600元 特別費 偵卷一第 16頁 

2 98.12.28 便餐 阿伯餃子館 1萬 2,800元 特別費 偵卷一第 17頁 

資料來源：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6年度訴字第713號刑事判決。 

附表二、(副縣長時期各次核銷便箋及黏貼憑證、收據內容) 
編

號 
收據日期 品項 

核銷便箋或憑證上

所載用途 
商店 金額 

費用 

性質 

卷頁 

出處 

1 102.10.02 餐費 支付縣政工作招待
總統府廖了以顧問
等便餐費用 

紹興美
味小館 

6,500元 縣政 
業務費 

偵卷一 
第 23頁 

2 102.11.15 餐費 支付縣政工作招待
賓客便餐費用 

4,950元 特別費 偵卷一 
第 24頁 

3 102.11.21 餐費 支付縣政工作招待
賓客便餐費用 

4,240元 特別費 偵卷一 
第 19頁 

4 102.11.25 餐費 支付縣政工作招待
營建署洪分署長等
便餐費用 

4,830元 業務費 偵卷一 
第 25頁 

5 102.12.04 餐費 支付縣政工作招待
賓客便餐費用 

5,100元 特別費 偵卷一 
第 20頁 

6 102.12.16 餐費 支付縣政工作招待
營建署洪分署長嘉
宏等便餐費用 

4,980元 縣政 
業務費 

偵卷一 
第 26頁 

7 102.12.22 餐費 支付縣政工作招待
營建署下水道工程
處尤培基等賓客等
便餐費用 

5,760元 縣政 
業務費 

偵卷一 
第 27頁 

8 102.12.31 餐費 支付縣政工作招待
營建署陳興隆組長

等便餐費用 

4,525元 縣政 
業務費 

偵卷一 
第 22頁 

9 102.10.03 便餐 支付縣政工作招待
賓客便餐費用 

薇薇 
小店 

4,000元 特別費 偵卷一 
第 28頁 

10 102.12.10 便餐 支付縣政工作招待
賓客便餐費用 

5,050元 特別費 偵卷一 
第 29頁 

11 102.12.19 便餐 支付縣政工作招待
賓客便餐費用 

5,500元 特別費 偵卷一 
第 30頁 

12 103.02.14 便餐 支付縣政工作招待
賓客便餐費用 

4,660元 特別費 偵卷一 
第 31頁 

13 103.02.25  便餐 支付縣政工作招待
賓客便餐費用 

4,920元 特別費 偵卷一 
第 32頁 

14 103.03.10  便餐 支付縣政工作招待 4,740元 特別費 偵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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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據日期 品項 
核銷便箋或憑證上

所載用途 
商店 金額 

費用 
性質 

卷頁 
出處 

賓客便餐費用 第 33頁 

15 103.03.25  便餐 支付縣政工作招待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
處處長李秋芳等便
餐費用 

4,970元 縣政 
業務費 

偵卷一 
第 34頁 

16 103.04.23  便餐 支付縣政工作招待
賓客便餐費用 

4,870元 特別費 偵卷一 
第 35頁 

17 103.01.23  便餐 支付縣政工作招待
營建署洪嘉宏分署

長便餐費用 

藍藍 
飲食店 

4,500元 縣政 
業務費 

偵卷一 
第 121頁 

18 103.01.21  餐費 支付縣政工作招待
內政部李鴻源部長
便餐費用 

張家 
小館 

4,100元 縣政 
業務費 

偵卷二 
第 64、65頁 

19 103.01.21  風味餐 支付縣政工作招待
雪霸國家公園李秋
芳處長便餐費用 

達基力
部落屋 

1,800元 縣政 
業務費 

偵卷二 
第 66、67、
94頁 

資料來源：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6年度訴字第713號刑事判決。 

附表三、(副縣長時期各次贈禮核銷便箋及黏貼憑證、統一

發票內容) 

編號 發票日期 品項 用途 商店 金額 費用性質 卷頁出處 

1 102.11.28 白蘭氏
旭沛人
參蜆精 

支 付 縣 政 工 作
致 贈 營 建 署 李
秋 芳 主 任 蜆 精

禮盒費用 

屈臣氏 4,090 元 縣政 
業務費 

偵卷一 
第 38 頁 

2 103.01.17 咖啡組 支 付 縣 政 工 作
致 贈 雪 霸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處

長 李 秋 芳 等 咖
啡禮盒費用 

美華泰
流行 

生活館 

1,794 元 縣政 
業務費 

偵卷一 
第 37 頁 

3 103.01.22 便餐 支 付 縣 政 工 作
招 待 太 魯 閣 國
家 公 園 曾 偉 宏
處長便餐費用 

特選 
海產店 

2,800 元 縣政 
業務費 

偵卷二 
第 68、69、
102 頁 

資料來源：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6年度訴字第713號刑事判決。 

 


